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

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

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

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言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58

頁），則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就本案犯罪

事實及論罪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駁回

　㈠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另敘明被告上開犯行，雖亦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

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其犯行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

刑)，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規定加重其刑，判處有期徒刑2年。經核原審之量刑尚屬妥

適，並無違法、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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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倘被告入監則家

庭無人照顧，被告是一時經濟壓力過大，誤觸法律之規定，

事後也有盡力對未成年子女照料，並獲得家人諒解；另外新

北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後也有打算讓未成年子女回到家中讓被

告及配偶重新照顧，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㈢惟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

得遽指為違法；且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

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

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15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31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與被害人和解、調解或賠償

之情形？)我有處理，與孩子面會時，每次我面對孩子我不

是不願意陪孩子，我其實是沒辦法面對自己與孩子，因為我

內心很自責，故在面會時孩子可能怕生，會哭鬧，我也就不

勉強要抱孩子或是靠近孩子，故只能選擇在一旁看他，常常

我也會問岳母孩子有沒有缺什麼或是需要什麼，或是在醫療

上面、復健上面有沒有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等語(見本院卷

第164頁)，且被告之配偶即被害人母親亦表示：事發後，被

告也很難過及擔憂，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重擔，其本人

收入較不穩定，沒有後援可協助照顧，且被害人回診被告都

有積極參與陪同，在一旁保護也有努力拉近距離，更希望被

害人可以早日返家一同生活等語，有被告配偶之陳情書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51頁)，其辯護人亦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

話紀錄及被告配偶之陳情書，欲證明主管機關終止親子課程

之安排係因諮詢師評估個案之建議，且主管機關已有安排於

民國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的可能。

　⒉然經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提供被害人之訪視報告，經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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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防治中心函覆以下內容，有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0月28日新北嘉防護字第1133395066號

函及檢附各案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21頁）：

　⑴被害人於112年5月5日因陰囊腫大發黑送臺北馬偕醫院急

診，經診療發現有癲癇之狀，電腦斷層報告顯示被害人頭部

有實質血腫、陰囊血腫及視網膜出血，疑似受虐性腦傷後，

於112年5月6日通報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並於112年5月12日轉介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接手本案後續事宜，並自112年5月15日11時起緊急

保護安置被害人。

　⑵被害人受照顧及就醫情況

　①被害人安置於醫院時，其外祖母前往探視，並表達有照顧被

害人之意願，於112年6月會議通過轉為親屬安置，由被害人

外祖母擔任主要照顧者，被害人外祖母均配合新北市政府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相關醫療及會面探視，被害人在長

期復健的情況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

仍偏慢，被害人已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符合肌肉力量功能不

足輕度身障資格。被害人外祖母及阿姨們都能協助幫忙照顧

被害人，也因外祖母家庭成員較多，被害人接觸的人事物較

多，已較少哭鬧不安，會主動探索其他事物。

　②被害人先於臺北馬偕醫院就診，於112年7月起轉至臺大兒童

醫院就診，分別於112年7月20日就診神經外科、同年7月28

日眼科、同年8月1日超音波檢查、同年8月17日復健科、同

年8月31日小兒外科、同年9月21日眼科及骨科、同年9月27

日腦波檢查、同年10月12日復健及神經外科、同年11月6日

至8日睪丸歸位手術、同年11月11日小兒外科、113年1月4日

神經外科、同年3月28日神經外科、同年5月13日小兒外科、

同年5月28日腦波檢查、同年6月20日神經外科、同年6月27

日骨科、同年7月9日耳鼻喉科、同年9月5日神經外科、同年

9月9日聽力測驗、同年9月13日耳鼻喉科，後續持續追蹤治

療，被害人目前經腦波檢測，腦波狀況較為穩定，另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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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斜視的情況，於113年11月安排眼科就診。另被害人於112

年8月17日臺大復健科就診後，被害人外祖母與新北市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商討、得同意後，被害人就近於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就診，復健科醫師評估被害人

有大量復健需求，安排每周2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滿1歲後

增加每周1次的語言治療，另外祖母觀察被害人左側肌肉張

力等較不足，故增加每周1次的中醫針灸，以增加被害人左

側手腳的活動力。

　⑶被告及其配偶(即被害人父、母親)探望互動

　①112年會面探視，因親屬安置於外祖母家，且被告及其配偶

均表達欲關心被害人的就醫、生活狀況，故同意被告及其配

偶可與被害人外祖母、阿姨電話聯繫、視訊了解被害人受照

顧狀況，外祖母也會拍攝被害人照片供其等觀看。而為增加

家人的相處、互動，故1次安排於外祖母家中2小時會面，1

次則在平日晚間社福中心會面1小時，被告配偶即被害人母

親會主動靠近被害人，與被害人說話、餵奶、換尿布，也會

等被害人較熟悉互動後，抱起被害人，而被害人為高敏感的

幼兒，對於環境、照顧者的變化會有所擔憂而哭鬧不止，且

對於女性照顧者的偏好度較高，被告有菸癮，身上多有菸

味，故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

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逐漸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

近被害人，而是在旁看著家人與被害人互動，偶爾安撫被害

人哥哥的情緒。

　②113年會面探視，考量被告配偶為被害人母親，其與外祖母

等親屬關係尚可，且願意配合會面探視之規定，故於113年

過年年初二及113年6月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同意被告及其配

偶能在不受監督下進行會面，但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因被告及

其配偶擔憂會遭家人責難，故僅由被害人母親帶被害人哥哥

出席，被告未前往。113年起每月安排1次會面，被告及其配

偶多會準時前往，會面時，被告也與112年會面狀況較為一

致，偶爾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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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主動將被害人抱起放於被告旁邊，被告才會與被害人

有所互動，若被告要抱著被害人則多半僅能於被害人身後抱

起，因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在互

動上較無明顯改變。被告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僅陪同1

次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復健課程。

　⑷被告與被害人親職互動

　①被告在原審判決後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也表達被告坦承犯案後，被告

配偶對被告態度也有所改變，然因判決需入監服刑2年，被

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

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新北市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因角色及權責無法協助被告

減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

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等，將其報告提供法院，故被告

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

　②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安排被告親職課程，

透過諮商師的協助，讓被告能夠與被害人增加互動，並提升

被告的育兒知能，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孩子，對於轉換環境、

照顧者時會有哭鬧的情況，於113年7月18日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陪同於遊戲室內，被害人見到被告便

迴避，被告也較無意願主動靠近，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

互動，被告照做但被害人仍迴避，被告便會停止，被告向諮

商師表述若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大哭，諮商師則與被告表

達增加與被害人的互動、接觸才會讓被害人認識被告，進而

熟悉，但被告仍認為自己的靠近會導致被害人的哭泣，故選

擇與被害人保持距離。於113年8月1日被害人主動靠近諮商

師，對於被告則選擇遠離，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告

表示被害人會哭泣故拒絕靠近，諮商師表達被害人的年齡哭

泣是正常，但需要被安撫或轉移注意力，鼓勵被告主動靠近

被害人，被告仍無意願，表示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

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諮商師表示安撫被害人的情緒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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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與疲憊有關，被告便表達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

因課程並非評估被告是否適任，而是協助增加被告與被害人

間的互動，後續即使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但被告

配合意願仍不高，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

諮商師討論因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

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故評估終

止課程。　　　　　　

　⑸評估及建議

　　本案評估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虐性腦傷，透

過親職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安排，觀察被告與被害人哥哥的

親子互動能力頗佳，然在面對被害人的哭泣較無力因應，在

學習嬰幼兒情緒安撫等較不具主動性及積極度，後續仍需持

續提升被告親職功能。　

　⒊依上開個案摘要表可知：

　⑴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的虐性腦傷，小小年

紀、小小身軀需頻繁前往醫院接受診療及復健(包含每周數

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語言治療及針灸)，忍受原本不需接

受的痛苦，其主要照顧者即外祖母亦需面對照顧被害人的壓

力及辛苦，而被害人雖在長期復健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

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且已因肌肉力量功能（上肢）

輕度障礙，對於被害人造成的影響甚深。

　⑵在112年5月15日緊急保護安置至個案摘要日期之113年10月1

8日為止，於112年間被告與被害人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

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

拒，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於113年間被告也多與1

12年會面狀況一致，被告不會主動與被害人有所互動，且被

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互動上無明顯

改變，被告也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甚少陪同被害人復健

課程。

　⑶在原審判決後，被告才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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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表示雖無法協助減輕其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

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將其

報告提供法院，被告始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但在課

程中，經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表示因過於

主動會讓被害人會哭泣，經諮商師多次表達主動互動，進而

熟悉，但被告仍選擇遠離、拒絕靠近，甚至表達被害人復健

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及課程的安排

讓被告感到被羞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與諮商師討論後雖終止親子課程，然原因在於被告尚未預備

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

課程無法改變什麼，顯見被告對於親子關係的建立態度消

極、怠惰，甚至抗拒。

　⒋至於辯護人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中雖提及「預計在11

4年的2月17日正式結束安置」，然上開對話並無標註確切的

日期，無從判斷上開對話紀錄是否是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前揭個案摘要表之後，且該對話紀

錄內亦載明要「執行結束這個部分，是要讓開會的委員們了

解我們朝返家的部分進行，還有了解媽媽跟爸爸有無學習如

何同時照顧手足，及評估照顧的能力」，此有上開對話紀錄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0頁)，顯見主管機關雖期望被害人

得以結束安置返家，惟仍需評估被告及其配偶是否有學習同

時照顧手足及育兒照顧能力，始有讓被害人返家之可能，並

非主管機關已安排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

女返家。　

　⒌再者，原審已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

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配偶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

之2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

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

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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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

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名幼子之起

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

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月仍屬嬰兒

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

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

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

稚嫩之被害人造成原判決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

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

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

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就被告所犯

之罪量刑時，已審酌上開各情，依刑法第57條各款之一切情

狀，包括審酌被告犯罪情節、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節，並

於法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輕重失

衡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違

法或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指

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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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

偵字第4792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事實及理由

壹、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

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

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

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

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

2 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害人徐○○（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係民國112 年3 月生，為未滿12歲之兒童，依上開規

定，不得揭露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是就本判決中被害人姓

名之記載，均予以隱匿之。又被告徐○○、證人吳○○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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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害人之父母，如揭露其等姓名及人別身分資料，將足致

他人識別被害人之身分，因此，對本判決與附件即檢察官起

訴書所載其等之姓名亦皆依法予以遮隱。次查被告所犯係死

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

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

之旨，並聽取其與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

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

1 項、第284 條之1 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外，餘均引用附

件之記載：

一、犯罪事實欄一第15行所載之「朝各方位猛力搖晃」，應補充

為「朝各方位猛力搖晃，並曾因而撞擊床頭櫃」；第20至21

行所載之「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則應補充為「右下腹

股溝瘀青、右下骨盆皮下血腫之傷害」。　

二、補充「被告徐○○於113 年5 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

之自白（參本院卷附當日各該筆錄）」為證據。

參、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

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

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關於

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被害人

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 款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要無

疑義。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

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

質，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

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查被告行為時，係年滿18

歲之成年人，其明知被害人係未滿12歲之兒童，仍故意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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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件犯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且屬於對現為直系血親家庭成員之被害

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

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

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刑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被告

所為本件犯行，係出於同一傷害犯意，且於密切接近之時地

實施，所侵害者係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

以強行分開，應係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而被告係成年人，其故意對尚屬兒童之被害人犯傷害罪，爰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

加重其刑。

二、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

屬，案發期間與其妻即證人吳○○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

之2 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

2 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

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

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

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 名幼子之

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

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 月仍屬嬰兒

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

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

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

稚嫩之被害人造成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

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

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

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肆、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之2 及第454 條所製作之簡

化判決，依法僅需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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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

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得引用之，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 條（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

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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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

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兒童徐○○(民國112年3月

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父，與兒童徐○○之母吳○○(真

實姓名年籍詳卷。涉犯傷害等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

於案發時共同居住於新北市○○區居處(完整地址詳卷，下

稱本案居處)。兒童徐○○之飲食及生活起居等照護情形，

自其出生後1月，白天由徐○○、吳○○共同負責，晚間自1

9時徐○○外出上班時起，由吳○○接手，待徐○○於隔日

凌晨約1、2 時下班返家後，再輪由徐○○照護兒童徐○

○。徐○○自112年5月5日7時許往前回溯約1週內至同年5月

5日7時止之期間內，凌晨下班返家後，迭因工作、照護兒童

徐○○等事而感疲累、煩躁，復因兒童徐○○哭鬧而情緒失

控，明知兒童徐○○時未滿2月之歲齡，身體各部位未發育

完全，各器官、組織之支持、防衛功能極其脆弱，仍基於傷

害之犯意，多次在本案居處其房間內，徒手抓取兒童徐○○

之身體，朝各方位猛力搖晃，致兒童徐○○因不堪此外力搖

晃之衝擊，而受有兩側枕葉及額葉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兩側

額葉陳舊性出血、左側頂葉陳舊性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

小腦硬腦膜下出血、右側額葉合併皮下血腫、左側頂骨及顳

骨骨折合併皮下血腫、雙側枕葉腦白質損傷、左下肢脛骨骨

幹骨折、左側脛骨遠端骨骨 骨折、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

害。嗣兒童徐○○於同年5月5日7時許出現食慾不振、哭

鬧、陰囊血腫等現象，徐○○、吳○○旋將其送往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下稱臺

北馬偕紀念醫院)急救，經該院進行腦部、腹部超音波、腦

部電腦斷層、核磁共振等檢查，發現兒童徐○○受有上開傷

害及癲癇重積等併發症，並於兒科、眼科、骨科等醫師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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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報主管機關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於警詢之供述

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於

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兒童徐○○於上開期間受徐

○○、吳○○照護，並於11

2年5月5日7時許出現前揭身

體不適症狀而送醫急救之事

實。

3 兒童徐○○於臺北馬偕醫

院(含附設之馬偕兒童醫

院)之病歷資料(含急診病

歷、檢傷單、醫囑單、護

理紀錄、小兒腦部超音波

檢查報告、兒科腹部超音

波檢查報告、腦波檢查報

告、抽血檢查報告單、會

診報告單、門診紀錄單、

出院病歷摘要單)、馬偕兒

童醫院112年5月6日、5月1

5日、5月22日診斷證明

書、兒童徐○○之外傷照

片、馬偕醫院112年10月20

日馬院醫兒字第112000655

5號函、國立臺灣大學醫院

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

護醫療中心傷勢研判報告

兒童徐○○因被告本件犯

行，而受有上開傷害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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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本件

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

係，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

開，應視為數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經

查，被告為成年人，兒童徐○○為未滿12歲之兒童，各有其

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憑，是被告本件犯行，係故意對兒童犯

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

規定，加重其刑。復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

7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本件犯行縱欠理性思量而應予非

難，惟由其實施之手段、態樣，及實施之期間非長等情以

觀，尚難認已至違反人道之程度，且就被告係因不堪長時工

作、兒童照護等負荷，致情緒失控，及尚知將兒童徐○○送

醫急救等節，綜合審量，被告並無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兒童徐

○○身心健全發育之意，實非全然無據。佐之，現無積極證

據足認兒童徐○○上開傷勢已至毀敗、嚴重減損或重大不

治、難治之程度，自難逕繩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未成年人身

健全發育罪、重傷罪，一併敘明。

4 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

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

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

調查評估表

全部犯罪事實。

5 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單、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2月

27日新北警鑑字第1122492

784號函、本署113年1月3

日新北檢偵盛112偵47922

字第1129164994號、第112

9164996號函、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113年1月25日新北

警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

被告原同意接受測謊鑑定，

惟未按指定期日到場接受測

謊鑑定，後並改稱不願接受

測謊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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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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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言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58頁），則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就本案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駁回
　㈠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另敘明被告上開犯行，雖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其犯行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判處有期徒刑2年。經核原審之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倘被告入監則家庭無人照顧，被告是一時經濟壓力過大，誤觸法律之規定，事後也有盡力對未成年子女照料，並獲得家人諒解；另外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後也有打算讓未成年子女回到家中讓被告及配偶重新照顧，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㈢惟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與被害人和解、調解或賠償之情形？)我有處理，與孩子面會時，每次我面對孩子我不是不願意陪孩子，我其實是沒辦法面對自己與孩子，因為我內心很自責，故在面會時孩子可能怕生，會哭鬧，我也就不勉強要抱孩子或是靠近孩子，故只能選擇在一旁看他，常常我也會問岳母孩子有沒有缺什麼或是需要什麼，或是在醫療上面、復健上面有沒有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且被告之配偶即被害人母親亦表示：事發後，被告也很難過及擔憂，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重擔，其本人收入較不穩定，沒有後援可協助照顧，且被害人回診被告都有積極參與陪同，在一旁保護也有努力拉近距離，更希望被害人可以早日返家一同生活等語，有被告配偶之陳情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頁)，其辯護人亦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及被告配偶之陳情書，欲證明主管機關終止親子課程之安排係因諮詢師評估個案之建議，且主管機關已有安排於民國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的可能。
　⒉然經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被害人之訪視報告，經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函覆以下內容，有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0月28日新北嘉防護字第1133395066號函及檢附各案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21頁）：
　⑴被害人於112年5月5日因陰囊腫大發黑送臺北馬偕醫院急診，經診療發現有癲癇之狀，電腦斷層報告顯示被害人頭部有實質血腫、陰囊血腫及視網膜出血，疑似受虐性腦傷後，於112年5月6日通報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12年5月12日轉介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接手本案後續事宜，並自112年5月15日11時起緊急保護安置被害人。
　⑵被害人受照顧及就醫情況
　①被害人安置於醫院時，其外祖母前往探視，並表達有照顧被害人之意願，於112年6月會議通過轉為親屬安置，由被害人外祖母擔任主要照顧者，被害人外祖母均配合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相關醫療及會面探視，被害人在長期復健的情況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被害人已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符合肌肉力量功能不足輕度身障資格。被害人外祖母及阿姨們都能協助幫忙照顧被害人，也因外祖母家庭成員較多，被害人接觸的人事物較多，已較少哭鬧不安，會主動探索其他事物。
　②被害人先於臺北馬偕醫院就診，於112年7月起轉至臺大兒童醫院就診，分別於112年7月20日就診神經外科、同年7月28日眼科、同年8月1日超音波檢查、同年8月17日復健科、同年8月31日小兒外科、同年9月21日眼科及骨科、同年9月27日腦波檢查、同年10月12日復健及神經外科、同年11月6日至8日睪丸歸位手術、同年11月11日小兒外科、113年1月4日神經外科、同年3月28日神經外科、同年5月13日小兒外科、同年5月28日腦波檢查、同年6月20日神經外科、同年6月27日骨科、同年7月9日耳鼻喉科、同年9月5日神經外科、同年9月9日聽力測驗、同年9月13日耳鼻喉科，後續持續追蹤治療，被害人目前經腦波檢測，腦波狀況較為穩定，另被害人有斜視的情況，於113年11月安排眼科就診。另被害人於112年8月17日臺大復健科就診後，被害人外祖母與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商討、得同意後，被害人就近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就診，復健科醫師評估被害人有大量復健需求，安排每周2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滿1歲後增加每周1次的語言治療，另外祖母觀察被害人左側肌肉張力等較不足，故增加每周1次的中醫針灸，以增加被害人左側手腳的活動力。
　⑶被告及其配偶(即被害人父、母親)探望互動
　①112年會面探視，因親屬安置於外祖母家，且被告及其配偶均表達欲關心被害人的就醫、生活狀況，故同意被告及其配偶可與被害人外祖母、阿姨電話聯繫、視訊了解被害人受照顧狀況，外祖母也會拍攝被害人照片供其等觀看。而為增加家人的相處、互動，故1次安排於外祖母家中2小時會面，1次則在平日晚間社福中心會面1小時，被告配偶即被害人母親會主動靠近被害人，與被害人說話、餵奶、換尿布，也會等被害人較熟悉互動後，抱起被害人，而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幼兒，對於環境、照顧者的變化會有所擔憂而哭鬧不止，且對於女性照顧者的偏好度較高，被告有菸癮，身上多有菸味，故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逐漸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而是在旁看著家人與被害人互動，偶爾安撫被害人哥哥的情緒。
　②113年會面探視，考量被告配偶為被害人母親，其與外祖母等親屬關係尚可，且願意配合會面探視之規定，故於113年過年年初二及113年6月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同意被告及其配偶能在不受監督下進行會面，但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因被告及其配偶擔憂會遭家人責難，故僅由被害人母親帶被害人哥哥出席，被告未前往。113年起每月安排1次會面，被告及其配偶多會準時前往，會面時，被告也與112年會面狀況較為一致，偶爾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被害人外祖母主動將被害人抱起放於被告旁邊，被告才會與被害人有所互動，若被告要抱著被害人則多半僅能於被害人身後抱起，因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在互動上較無明顯改變。被告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僅陪同1次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復健課程。
　⑷被告與被害人親職互動
　①被告在原審判決後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也表達被告坦承犯案後，被告配偶對被告態度也有所改變，然因判決需入監服刑2年，被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因角色及權責無法協助被告減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等，將其報告提供法院，故被告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
　②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安排被告親職課程，透過諮商師的協助，讓被告能夠與被害人增加互動，並提升被告的育兒知能，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孩子，對於轉換環境、照顧者時會有哭鬧的情況，於113年7月18日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陪同於遊戲室內，被害人見到被告便迴避，被告也較無意願主動靠近，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被告照做但被害人仍迴避，被告便會停止，被告向諮商師表述若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大哭，諮商師則與被告表達增加與被害人的互動、接觸才會讓被害人認識被告，進而熟悉，但被告仍認為自己的靠近會導致被害人的哭泣，故選擇與被害人保持距離。於113年8月1日被害人主動靠近諮商師，對於被告則選擇遠離，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告表示被害人會哭泣故拒絕靠近，諮商師表達被害人的年齡哭泣是正常，但需要被安撫或轉移注意力，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仍無意願，表示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諮商師表示安撫被害人的情緒並非與疲憊有關，被告便表達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因課程並非評估被告是否適任，而是協助增加被告與被害人間的互動，後續即使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但被告配合意願仍不高，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諮商師討論因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故評估終止課程。　　　　　　
　⑸評估及建議
　　本案評估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虐性腦傷，透過親職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安排，觀察被告與被害人哥哥的親子互動能力頗佳，然在面對被害人的哭泣較無力因應，在學習嬰幼兒情緒安撫等較不具主動性及積極度，後續仍需持續提升被告親職功能。　
　⒊依上開個案摘要表可知：
　⑴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的虐性腦傷，小小年紀、小小身軀需頻繁前往醫院接受診療及復健(包含每周數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語言治療及針灸)，忍受原本不需接受的痛苦，其主要照顧者即外祖母亦需面對照顧被害人的壓力及辛苦，而被害人雖在長期復健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且已因肌肉力量功能（上肢）輕度障礙，對於被害人造成的影響甚深。
　⑵在112年5月15日緊急保護安置至個案摘要日期之113年10月18日為止，於112年間被告與被害人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於113年間被告也多與112年會面狀況一致，被告不會主動與被害人有所互動，且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互動上無明顯改變，被告也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甚少陪同被害人復健課程。
　⑶在原審判決後，被告才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雖無法協助減輕其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將其報告提供法院，被告始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但在課程中，經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表示因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會哭泣，經諮商師多次表達主動互動，進而熟悉，但被告仍選擇遠離、拒絕靠近，甚至表達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及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諮商師討論後雖終止親子課程，然原因在於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顯見被告對於親子關係的建立態度消極、怠惰，甚至抗拒。
　⒋至於辯護人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中雖提及「預計在114年的2月17日正式結束安置」，然上開對話並無標註確切的日期，無從判斷上開對話紀錄是否是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前揭個案摘要表之後，且該對話紀錄內亦載明要「執行結束這個部分，是要讓開會的委員們了解我們朝返家的部分進行，還有了解媽媽跟爸爸有無學習如何同時照顧手足，及評估照顧的能力」，此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0頁)，顯見主管機關雖期望被害人得以結束安置返家，惟仍需評估被告及其配偶是否有學習同時照顧手足及育兒照顧能力，始有讓被害人返家之可能，並非主管機關已安排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　
　⒌再者，原審已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配偶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名幼子之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月仍屬嬰兒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被害人造成原判決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就被告所犯之罪量刑時，已審酌上開各情，依刑法第57條各款之一切情狀，包括審酌被告犯罪情節、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節，並於法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輕重失衡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違法或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4792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事實及理由
壹、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害人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係民國112 年3 月生，為未滿12歲之兒童，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是就本判決中被害人姓名之記載，均予以隱匿之。又被告徐○○、證人吳○○分別為被害人之父母，如揭露其等姓名及人別身分資料，將足致他人識別被害人之身分，因此，對本判決與附件即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其等之姓名亦皆依法予以遮隱。次查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84 條之1 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外，餘均引用附件之記載：
一、犯罪事實欄一第15行所載之「朝各方位猛力搖晃」，應補充為「朝各方位猛力搖晃，並曾因而撞擊床頭櫃」；第20至21行所載之「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則應補充為「右下腹股溝瘀青、右下骨盆皮下血腫之傷害」。　
二、補充「被告徐○○於113 年5 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參本院卷附當日各該筆錄）」為證據。
參、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關於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被害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 款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要無疑義。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查被告行為時，係年滿18歲之成年人，其明知被害人係未滿12歲之兒童，仍故意對之為本件犯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且屬於對現為直系血親家庭成員之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刑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被告所為本件犯行，係出於同一傷害犯意，且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所侵害者係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係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而被告係成年人，其故意對尚屬兒童之被害人犯傷害罪，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妻即證人吳○○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 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 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 名幼子之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 月仍屬嬰兒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被害人造成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肆、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之2 及第454 條所製作之簡化判決，依法僅需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
　　，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得引用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 條（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兒童徐○○(民國112年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父，與兒童徐○○之母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涉犯傷害等罪嫌部分，另為不起訴處分)於案發時共同居住於新北市○○區居處(完整地址詳卷，下稱本案居處)。兒童徐○○之飲食及生活起居等照護情形，自其出生後1月，白天由徐○○、吳○○共同負責，晚間自19時徐○○外出上班時起，由吳○○接手，待徐○○於隔日凌晨約1、2 時下班返家後，再輪由徐○○照護兒童徐○○。徐○○自112年5月5日7時許往前回溯約1週內至同年5月5日7時止之期間內，凌晨下班返家後，迭因工作、照護兒童徐○○等事而感疲累、煩躁，復因兒童徐○○哭鬧而情緒失控，明知兒童徐○○時未滿2月之歲齡，身體各部位未發育完全，各器官、組織之支持、防衛功能極其脆弱，仍基於傷害之犯意，多次在本案居處其房間內，徒手抓取兒童徐○○之身體，朝各方位猛力搖晃，致兒童徐○○因不堪此外力搖晃之衝擊，而受有兩側枕葉及額葉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兩側額葉陳舊性出血、左側頂葉陳舊性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小腦硬腦膜下出血、右側額葉合併皮下血腫、左側頂骨及顳骨骨折合併皮下血腫、雙側枕葉腦白質損傷、左下肢脛骨骨幹骨折、左側脛骨遠端骨骨 骨折、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嗣兒童徐○○於同年5月5日7時許出現食慾不振、哭鬧、陰囊血腫等現象，徐○○、吳○○旋將其送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下稱臺北馬偕紀念醫院)急救，經該院進行腦部、腹部超音波、腦部電腦斷層、核磁共振等檢查，發現兒童徐○○受有上開傷害及癲癇重積等併發症，並於兒科、眼科、骨科等醫師會診後，通報主管機關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兒童徐○○於上開期間受徐○○、吳○○照護，並於112年5月5日7時許出現前揭身體不適症狀而送醫急救之事實。



		3

		兒童徐○○於臺北馬偕醫院(含附設之馬偕兒童醫院)之病歷資料(含急診病歷、檢傷單、醫囑單、護理紀錄、小兒腦部超音波檢查報告、兒科腹部超音波檢查報告、腦波檢查報告、抽血檢查報告單、會診報告單、門診紀錄單、出院病歷摘要單)、馬偕兒童醫院112年5月6日、5月15日、5月22日診斷證明書、兒童徐○○之外傷照片、馬偕醫院112年10月20日馬院醫兒字第1120006555號函、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傷勢研判報告

		兒童徐○○因被告本件犯行，而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4

		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調查評估表

		全部犯罪事實。



		5

		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2月27日新北警鑑字第1122492784號函、本署113年1月3日新北檢偵盛112偵47922字第1129164994號、第1129164996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1月25日新北警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

		被告原同意接受測謊鑑定，惟未按指定期日到場接受測謊鑑定，後並改稱不願接受測謊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本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關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應視為數舉動之接續施行，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經查，被告為成年人，兒童徐○○為未滿12歲之兒童，各有其等年籍資料在卷可憑，是被告本件犯行，係故意對兒童犯罪，請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復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本件犯行縱欠理性思量而應予非難，惟由其實施之手段、態樣，及實施之期間非長等情以觀，尚難認已至違反人道之程度，且就被告係因不堪長時工作、兒童照護等負荷，致情緒失控，及尚知將兒童徐○○送醫急救等節，綜合審量，被告並無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兒童徐○○身心健全發育之意，實非全然無據。佐之，現無積極證據足認兒童徐○○上開傷勢已至毀敗、嚴重減損或重大不治、難治之程度，自難逕繩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未成年人身健全發育罪、重傷罪，一併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
    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
    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
    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言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58頁
    ），則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就本案犯罪事
    實及論罪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駁回
　㈠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另敘明被告上開犯行，雖亦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
    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其犯行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
    刑)，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規定加重其刑，判處有期徒刑2年。經核原審之量刑尚屬妥
    適，並無違法、不當。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倘被告入監則家
    庭無人照顧，被告是一時經濟壓力過大，誤觸法律之規定，
    事後也有盡力對未成年子女照料，並獲得家人諒解；另外新
    北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後也有打算讓未成年子女回到家中讓被
    告及配偶重新照顧，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㈢惟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
    得遽指為違法；且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
    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
    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15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31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與被害人和解、調解或賠償之
    情形？)我有處理，與孩子面會時，每次我面對孩子我不是
    不願意陪孩子，我其實是沒辦法面對自己與孩子，因為我內
    心很自責，故在面會時孩子可能怕生，會哭鬧，我也就不勉
    強要抱孩子或是靠近孩子，故只能選擇在一旁看他，常常我
    也會問岳母孩子有沒有缺什麼或是需要什麼，或是在醫療上
    面、復健上面有沒有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等語(見本院卷第1
    64頁)，且被告之配偶即被害人母親亦表示：事發後，被告
    也很難過及擔憂，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重擔，其本人收
    入較不穩定，沒有後援可協助照顧，且被害人回診被告都有
    積極參與陪同，在一旁保護也有努力拉近距離，更希望被害
    人可以早日返家一同生活等語，有被告配偶之陳情書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151頁)，其辯護人亦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
    紀錄及被告配偶之陳情書，欲證明主管機關終止親子課程之
    安排係因諮詢師評估個案之建議，且主管機關已有安排於民
    國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的可能。
　⒉然經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提供被害人之訪視報告，經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函覆以下內容，有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0月28日新北嘉防護字第1133395066號
    函及檢附各案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21頁）：
　⑴被害人於112年5月5日因陰囊腫大發黑送臺北馬偕醫院急診，
    經診療發現有癲癇之狀，電腦斷層報告顯示被害人頭部有實
    質血腫、陰囊血腫及視網膜出血，疑似受虐性腦傷後，於11
    2年5月6日通報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
    於112年5月12日轉介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接手本案後續事宜，並自112年5月15日11時起緊急保護安
    置被害人。
　⑵被害人受照顧及就醫情況
　①被害人安置於醫院時，其外祖母前往探視，並表達有照顧被
    害人之意願，於112年6月會議通過轉為親屬安置，由被害人
    外祖母擔任主要照顧者，被害人外祖母均配合新北市政府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相關醫療及會面探視，被害人在長
    期復健的情況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
    仍偏慢，被害人已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符合肌肉力量功能不
    足輕度身障資格。被害人外祖母及阿姨們都能協助幫忙照顧
    被害人，也因外祖母家庭成員較多，被害人接觸的人事物較
    多，已較少哭鬧不安，會主動探索其他事物。
　②被害人先於臺北馬偕醫院就診，於112年7月起轉至臺大兒童
    醫院就診，分別於112年7月20日就診神經外科、同年7月28
    日眼科、同年8月1日超音波檢查、同年8月17日復健科、同
    年8月31日小兒外科、同年9月21日眼科及骨科、同年9月27
    日腦波檢查、同年10月12日復健及神經外科、同年11月6日
    至8日睪丸歸位手術、同年11月11日小兒外科、113年1月4日
    神經外科、同年3月28日神經外科、同年5月13日小兒外科、
    同年5月28日腦波檢查、同年6月20日神經外科、同年6月27
    日骨科、同年7月9日耳鼻喉科、同年9月5日神經外科、同年
    9月9日聽力測驗、同年9月13日耳鼻喉科，後續持續追蹤治
    療，被害人目前經腦波檢測，腦波狀況較為穩定，另被害人
    有斜視的情況，於113年11月安排眼科就診。另被害人於112
    年8月17日臺大復健科就診後，被害人外祖母與新北市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商討、得同意後，被害人就近於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就診，復健科醫師評估被害人
    有大量復健需求，安排每周2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滿1歲後
    增加每周1次的語言治療，另外祖母觀察被害人左側肌肉張
    力等較不足，故增加每周1次的中醫針灸，以增加被害人左
    側手腳的活動力。
　⑶被告及其配偶(即被害人父、母親)探望互動
　①112年會面探視，因親屬安置於外祖母家，且被告及其配偶均
    表達欲關心被害人的就醫、生活狀況，故同意被告及其配偶
    可與被害人外祖母、阿姨電話聯繫、視訊了解被害人受照顧
    狀況，外祖母也會拍攝被害人照片供其等觀看。而為增加家
    人的相處、互動，故1次安排於外祖母家中2小時會面，1次
    則在平日晚間社福中心會面1小時，被告配偶即被害人母親
    會主動靠近被害人，與被害人說話、餵奶、換尿布，也會等
    被害人較熟悉互動後，抱起被害人，而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幼
    兒，對於環境、照顧者的變化會有所擔憂而哭鬧不止，且對
    於女性照顧者的偏好度較高，被告有菸癮，身上多有菸味，
    故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
    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逐漸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
    害人，而是在旁看著家人與被害人互動，偶爾安撫被害人哥
    哥的情緒。
　②113年會面探視，考量被告配偶為被害人母親，其與外祖母等
    親屬關係尚可，且願意配合會面探視之規定，故於113年過
    年年初二及113年6月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同意被告及其配偶
    能在不受監督下進行會面，但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因被告及其
    配偶擔憂會遭家人責難，故僅由被害人母親帶被害人哥哥出
    席，被告未前往。113年起每月安排1次會面，被告及其配偶
    多會準時前往，會面時，被告也與112年會面狀況較為一致
    ，偶爾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被害人外
    祖母主動將被害人抱起放於被告旁邊，被告才會與被害人有
    所互動，若被告要抱著被害人則多半僅能於被害人身後抱起
    ，因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在互動
    上較無明顯改變。被告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僅陪同1次
    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復健課程。
　⑷被告與被害人親職互動
　①被告在原審判決後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也表達被告坦承犯案後，被告
    配偶對被告態度也有所改變，然因判決需入監服刑2年，被
    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
    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新北市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因角色及權責無法協助被告
    減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
    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等，將其報告提供法院，故被告
    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
　②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安排被告親職課程，
    透過諮商師的協助，讓被告能夠與被害人增加互動，並提升
    被告的育兒知能，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孩子，對於轉換環境、
    照顧者時會有哭鬧的情況，於113年7月18日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陪同於遊戲室內，被害人見到被告便
    迴避，被告也較無意願主動靠近，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
    互動，被告照做但被害人仍迴避，被告便會停止，被告向諮
    商師表述若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大哭，諮商師則與被告表
    達增加與被害人的互動、接觸才會讓被害人認識被告，進而
    熟悉，但被告仍認為自己的靠近會導致被害人的哭泣，故選
    擇與被害人保持距離。於113年8月1日被害人主動靠近諮商
    師，對於被告則選擇遠離，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告
    表示被害人會哭泣故拒絕靠近，諮商師表達被害人的年齡哭
    泣是正常，但需要被安撫或轉移注意力，鼓勵被告主動靠近
    被害人，被告仍無意願，表示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
    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諮商師表示安撫被害人的情緒並
    非與疲憊有關，被告便表達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
    因課程並非評估被告是否適任，而是協助增加被告與被害人
    間的互動，後續即使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但被告
    配合意願仍不高，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
    諮商師討論因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
    ，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故評估終止
    課程。　　　　　　
　⑸評估及建議
　　本案評估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虐性腦傷，透
    過親職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安排，觀察被告與被害人哥哥的
    親子互動能力頗佳，然在面對被害人的哭泣較無力因應，在
    學習嬰幼兒情緒安撫等較不具主動性及積極度，後續仍需持
    續提升被告親職功能。　
　⒊依上開個案摘要表可知：
　⑴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的虐性腦傷，小小年紀
    、小小身軀需頻繁前往醫院接受診療及復健(包含每周數次
    的職能及物理治療、語言治療及針灸)，忍受原本不需接受
    的痛苦，其主要照顧者即外祖母亦需面對照顧被害人的壓力
    及辛苦，而被害人雖在長期復健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
    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且已因肌肉力量功能（上肢）輕
    度障礙，對於被害人造成的影響甚深。
　⑵在112年5月15日緊急保護安置至個案摘要日期之113年10月18
    日為止，於112年間被告與被害人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
    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
    ，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於113年間被告也多與112
    年會面狀況一致，被告不會主動與被害人有所互動，且被害
    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互動上無明顯改
    變，被告也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甚少陪同被害人復健課
    程。
　⑶在原審判決後，被告才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
    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表示雖無法協助減輕其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
    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將其
    報告提供法院，被告始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但在課
    程中，經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表示因過於
    主動會讓被害人會哭泣，經諮商師多次表達主動互動，進而
    熟悉，但被告仍選擇遠離、拒絕靠近，甚至表達被害人復健
    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及課程的安排
    讓被告感到被羞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與諮商師討論後雖終止親子課程，然原因在於被告尚未預備
    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
    課程無法改變什麼，顯見被告對於親子關係的建立態度消極
    、怠惰，甚至抗拒。
　⒋至於辯護人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中雖提及「預計在114
    年的2月17日正式結束安置」，然上開對話並無標註確切的
    日期，無從判斷上開對話紀錄是否是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前揭個案摘要表之後，且該對話紀
    錄內亦載明要「執行結束這個部分，是要讓開會的委員們了
    解我們朝返家的部分進行，還有了解媽媽跟爸爸有無學習如
    何同時照顧手足，及評估照顧的能力」，此有上開對話紀錄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0頁)，顯見主管機關雖期望被害人
    得以結束安置返家，惟仍需評估被告及其配偶是否有學習同
    時照顧手足及育兒照顧能力，始有讓被害人返家之可能，並
    非主管機關已安排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
    女返家。　
　⒌再者，原審已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
    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配偶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
    之2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
    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
    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
    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
    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名幼子之起
    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
    ，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月仍屬嬰兒階
    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
    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
    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
    之被害人造成原判決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
    、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
    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
    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就被告所犯之罪
    量刑時，已審酌上開各情，依刑法第57條各款之一切情狀，
    包括審酌被告犯罪情節、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節，並於法
    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輕重失衡之
    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違法或
    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指摘原
    判決量刑過重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
偵字第4792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事實及理由
壹、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
    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
    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
    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
    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
    2 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害人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係民國112 年3 月生，為未滿12歲之兒童，依上開規定，
    不得揭露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是就本判決中被害人姓名之
    記載，均予以隱匿之。又被告徐○○、證人吳○○分別為被害人
    之父母，如揭露其等姓名及人別身分資料，將足致他人識別
    被害人之身分，因此，對本判決與附件即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其等之姓名亦皆依法予以遮隱。次查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
    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
    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
    聽取其與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
    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
    284 條之1 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外，餘均引用附
    件之記載：
一、犯罪事實欄一第15行所載之「朝各方位猛力搖晃」，應補充
    為「朝各方位猛力搖晃，並曾因而撞擊床頭櫃」；第20至21
    行所載之「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則應補充為「右下腹
    股溝瘀青、右下骨盆皮下血腫之傷害」。　
二、補充「被告徐○○於113 年5 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
    自白（參本院卷附當日各該筆錄）」為證據。
參、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
    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
    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關於被
    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被害人為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 款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要無疑
    義。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
    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
    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查被告行為時，係年滿18歲
    之成年人，其明知被害人係未滿12歲之兒童，仍故意對之為
    本件犯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成年人故意
    對兒童犯傷害罪，且屬於對現為直系血親家庭成員之被害人
    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
    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
    處刑罰之規定，是以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刑
    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被告所
    為本件犯行，係出於同一傷害犯意，且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
    施，所侵害者係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
    強行分開，應係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而
    被告係成年人，其故意對尚屬兒童之被害人犯傷害罪，爰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加
    重其刑。
二、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
    ，案發期間與其妻即證人吳○○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 
    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 份
    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
    、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
    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
    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 名幼子之起居
    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
    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 月仍屬嬰兒階段
    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
    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
    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
    被害人造成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
    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
    、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肆、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之2 及第454 條所製作之簡
    化判決，依法僅需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
　　，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
    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得引用之，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 條（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
，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兒童徐○○(民國112年3月生，真實
    姓名年籍詳卷)之父，與兒童徐○○之母吳○○(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涉犯傷害等罪嫌部分，另為不起訴處分)於案發時共同居
    住於新北市○○區居處(完整地址詳卷，下稱本案居處)。兒童
    徐○○之飲食及生活起居等照護情形，自其出生後1月，白天
    由徐○○、吳○○共同負責，晚間自19時徐○○外出上班時起，由
    吳○○接手，待徐○○於隔日凌晨約1、2 時下班返家後，再輪
    由徐○○照護兒童徐○○。徐○○自112年5月5日7時許往前回溯約1
    週內至同年5月5日7時止之期間內，凌晨下班返家後，迭因
    工作、照護兒童徐○○等事而感疲累、煩躁，復因兒童徐○○哭鬧
    而情緒失控，明知兒童徐○○時未滿2月之歲齡，身體各部位
    未發育完全，各器官、組織之支持、防衛功能極其脆弱，仍
    基於傷害之犯意，多次在本案居處其房間內，徒手抓取兒童
    徐○○之身體，朝各方位猛力搖晃，致兒童徐○○因不堪此外力
    搖晃之衝擊，而受有兩側枕葉及額葉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兩
    側額葉陳舊性出血、左側頂葉陳舊性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
    、小腦硬腦膜下出血、右側額葉合併皮下血腫、左側頂骨及
    顳骨骨折合併皮下血腫、雙側枕葉腦白質損傷、左下肢脛骨
    骨幹骨折、左側脛骨遠端骨骨 骨折、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
    害。嗣兒童徐○○於同年5月5日7時許出現食慾不振、哭鬧、
    陰囊血腫等現象，徐○○、吳○○旋將其送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下稱臺北馬偕紀
    念醫院)急救，經該院進行腦部、腹部超音波、腦部電腦斷
    層、核磁共振等檢查，發現兒童徐○○受有上開傷害及癲癇重
    積等併發症，並於兒科、眼科、骨科等醫師會診後，通報主
    管機關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兒童徐○○於上開期間受徐○○、吳○○照護，並於112年5月5日7時許出現前揭身體不適症狀而送醫急救之事實。 3 兒童徐○○於臺北馬偕醫院(含附設之馬偕兒童醫院)之病歷資料(含急診病歷、檢傷單、醫囑單、護理紀錄、小兒腦部超音波檢查報告、兒科腹部超音波檢查報告、腦波檢查報告、抽血檢查報告單、會診報告單、門診紀錄單、出院病歷摘要單)、馬偕兒童醫院112年5月6日、5月15日、5月22日診斷證明書、兒童徐○○之外傷照片、馬偕醫院112年10月20日馬院醫兒字第1120006555號函、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傷勢研判報告 兒童徐○○因被告本件犯行，而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4 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調查評估表 全部犯罪事實。 5 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2月27日新北警鑑字第1122492784號函、本署113年1月3日新北檢偵盛112偵47922字第1129164994號、第1129164996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1月25日新北警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 被告原同意接受測謊鑑定，惟未按指定期日到場接受測謊鑑定，後並改稱不願接受測謊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本件
    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關
    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
    ，應視為數舉動之接續施行，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經查，
    被告為成年人，兒童徐○○為未滿12歲之兒童，各有其等年籍資
    料在卷可憑，是被告本件犯行，係故意對兒童犯罪，請依兒
    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復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
    ，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
    經查，被告本件犯行縱欠理性思量而應予非難，惟由其實施
    之手段、態樣，及實施之期間非長等情以觀，尚難認已至違
    反人道之程度，且就被告係因不堪長時工作、兒童照護等負
    荷，致情緒失控，及尚知將兒童徐○○送醫急救等節，綜合審
    量，被告並無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兒童徐○○身心健全發育之意
    ，實非全然無據。佐之，現無積極證據足認兒童徐○○上開傷
    勢已至毀敗、嚴重減損或重大不治、難治之程度，自難逕繩
    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未成年人身健全發育罪、重傷罪，一併
    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言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58頁），則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就本案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駁回
　㈠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另敘明被告上開犯行，雖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其犯行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判處有期徒刑2年。經核原審之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倘被告入監則家庭無人照顧，被告是一時經濟壓力過大，誤觸法律之規定，事後也有盡力對未成年子女照料，並獲得家人諒解；另外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後也有打算讓未成年子女回到家中讓被告及配偶重新照顧，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㈢惟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與被害人和解、調解或賠償之情形？)我有處理，與孩子面會時，每次我面對孩子我不是不願意陪孩子，我其實是沒辦法面對自己與孩子，因為我內心很自責，故在面會時孩子可能怕生，會哭鬧，我也就不勉強要抱孩子或是靠近孩子，故只能選擇在一旁看他，常常我也會問岳母孩子有沒有缺什麼或是需要什麼，或是在醫療上面、復健上面有沒有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且被告之配偶即被害人母親亦表示：事發後，被告也很難過及擔憂，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重擔，其本人收入較不穩定，沒有後援可協助照顧，且被害人回診被告都有積極參與陪同，在一旁保護也有努力拉近距離，更希望被害人可以早日返家一同生活等語，有被告配偶之陳情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頁)，其辯護人亦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及被告配偶之陳情書，欲證明主管機關終止親子課程之安排係因諮詢師評估個案之建議，且主管機關已有安排於民國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的可能。
　⒉然經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被害人之訪視報告，經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函覆以下內容，有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0月28日新北嘉防護字第1133395066號函及檢附各案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21頁）：
　⑴被害人於112年5月5日因陰囊腫大發黑送臺北馬偕醫院急診，經診療發現有癲癇之狀，電腦斷層報告顯示被害人頭部有實質血腫、陰囊血腫及視網膜出血，疑似受虐性腦傷後，於112年5月6日通報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12年5月12日轉介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接手本案後續事宜，並自112年5月15日11時起緊急保護安置被害人。
　⑵被害人受照顧及就醫情況
　①被害人安置於醫院時，其外祖母前往探視，並表達有照顧被害人之意願，於112年6月會議通過轉為親屬安置，由被害人外祖母擔任主要照顧者，被害人外祖母均配合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相關醫療及會面探視，被害人在長期復健的情況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被害人已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符合肌肉力量功能不足輕度身障資格。被害人外祖母及阿姨們都能協助幫忙照顧被害人，也因外祖母家庭成員較多，被害人接觸的人事物較多，已較少哭鬧不安，會主動探索其他事物。
　②被害人先於臺北馬偕醫院就診，於112年7月起轉至臺大兒童醫院就診，分別於112年7月20日就診神經外科、同年7月28日眼科、同年8月1日超音波檢查、同年8月17日復健科、同年8月31日小兒外科、同年9月21日眼科及骨科、同年9月27日腦波檢查、同年10月12日復健及神經外科、同年11月6日至8日睪丸歸位手術、同年11月11日小兒外科、113年1月4日神經外科、同年3月28日神經外科、同年5月13日小兒外科、同年5月28日腦波檢查、同年6月20日神經外科、同年6月27日骨科、同年7月9日耳鼻喉科、同年9月5日神經外科、同年9月9日聽力測驗、同年9月13日耳鼻喉科，後續持續追蹤治療，被害人目前經腦波檢測，腦波狀況較為穩定，另被害人有斜視的情況，於113年11月安排眼科就診。另被害人於112年8月17日臺大復健科就診後，被害人外祖母與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商討、得同意後，被害人就近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就診，復健科醫師評估被害人有大量復健需求，安排每周2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滿1歲後增加每周1次的語言治療，另外祖母觀察被害人左側肌肉張力等較不足，故增加每周1次的中醫針灸，以增加被害人左側手腳的活動力。
　⑶被告及其配偶(即被害人父、母親)探望互動
　①112年會面探視，因親屬安置於外祖母家，且被告及其配偶均表達欲關心被害人的就醫、生活狀況，故同意被告及其配偶可與被害人外祖母、阿姨電話聯繫、視訊了解被害人受照顧狀況，外祖母也會拍攝被害人照片供其等觀看。而為增加家人的相處、互動，故1次安排於外祖母家中2小時會面，1次則在平日晚間社福中心會面1小時，被告配偶即被害人母親會主動靠近被害人，與被害人說話、餵奶、換尿布，也會等被害人較熟悉互動後，抱起被害人，而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幼兒，對於環境、照顧者的變化會有所擔憂而哭鬧不止，且對於女性照顧者的偏好度較高，被告有菸癮，身上多有菸味，故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逐漸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而是在旁看著家人與被害人互動，偶爾安撫被害人哥哥的情緒。
　②113年會面探視，考量被告配偶為被害人母親，其與外祖母等親屬關係尚可，且願意配合會面探視之規定，故於113年過年年初二及113年6月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同意被告及其配偶能在不受監督下進行會面，但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因被告及其配偶擔憂會遭家人責難，故僅由被害人母親帶被害人哥哥出席，被告未前往。113年起每月安排1次會面，被告及其配偶多會準時前往，會面時，被告也與112年會面狀況較為一致，偶爾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被害人外祖母主動將被害人抱起放於被告旁邊，被告才會與被害人有所互動，若被告要抱著被害人則多半僅能於被害人身後抱起，因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在互動上較無明顯改變。被告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僅陪同1次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復健課程。
　⑷被告與被害人親職互動
　①被告在原審判決後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也表達被告坦承犯案後，被告配偶對被告態度也有所改變，然因判決需入監服刑2年，被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因角色及權責無法協助被告減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等，將其報告提供法院，故被告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
　②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安排被告親職課程，透過諮商師的協助，讓被告能夠與被害人增加互動，並提升被告的育兒知能，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孩子，對於轉換環境、照顧者時會有哭鬧的情況，於113年7月18日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陪同於遊戲室內，被害人見到被告便迴避，被告也較無意願主動靠近，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被告照做但被害人仍迴避，被告便會停止，被告向諮商師表述若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大哭，諮商師則與被告表達增加與被害人的互動、接觸才會讓被害人認識被告，進而熟悉，但被告仍認為自己的靠近會導致被害人的哭泣，故選擇與被害人保持距離。於113年8月1日被害人主動靠近諮商師，對於被告則選擇遠離，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告表示被害人會哭泣故拒絕靠近，諮商師表達被害人的年齡哭泣是正常，但需要被安撫或轉移注意力，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仍無意願，表示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諮商師表示安撫被害人的情緒並非與疲憊有關，被告便表達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因課程並非評估被告是否適任，而是協助增加被告與被害人間的互動，後續即使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但被告配合意願仍不高，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諮商師討論因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故評估終止課程。　　　　　　
　⑸評估及建議
　　本案評估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虐性腦傷，透過親職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安排，觀察被告與被害人哥哥的親子互動能力頗佳，然在面對被害人的哭泣較無力因應，在學習嬰幼兒情緒安撫等較不具主動性及積極度，後續仍需持續提升被告親職功能。　
　⒊依上開個案摘要表可知：
　⑴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的虐性腦傷，小小年紀、小小身軀需頻繁前往醫院接受診療及復健(包含每周數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語言治療及針灸)，忍受原本不需接受的痛苦，其主要照顧者即外祖母亦需面對照顧被害人的壓力及辛苦，而被害人雖在長期復健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且已因肌肉力量功能（上肢）輕度障礙，對於被害人造成的影響甚深。
　⑵在112年5月15日緊急保護安置至個案摘要日期之113年10月18日為止，於112年間被告與被害人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於113年間被告也多與112年會面狀況一致，被告不會主動與被害人有所互動，且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互動上無明顯改變，被告也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甚少陪同被害人復健課程。
　⑶在原審判決後，被告才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雖無法協助減輕其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將其報告提供法院，被告始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但在課程中，經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表示因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會哭泣，經諮商師多次表達主動互動，進而熟悉，但被告仍選擇遠離、拒絕靠近，甚至表達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及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諮商師討論後雖終止親子課程，然原因在於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顯見被告對於親子關係的建立態度消極、怠惰，甚至抗拒。
　⒋至於辯護人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中雖提及「預計在114年的2月17日正式結束安置」，然上開對話並無標註確切的日期，無從判斷上開對話紀錄是否是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前揭個案摘要表之後，且該對話紀錄內亦載明要「執行結束這個部分，是要讓開會的委員們了解我們朝返家的部分進行，還有了解媽媽跟爸爸有無學習如何同時照顧手足，及評估照顧的能力」，此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0頁)，顯見主管機關雖期望被害人得以結束安置返家，惟仍需評估被告及其配偶是否有學習同時照顧手足及育兒照顧能力，始有讓被害人返家之可能，並非主管機關已安排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　
　⒌再者，原審已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配偶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名幼子之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月仍屬嬰兒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被害人造成原判決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就被告所犯之罪量刑時，已審酌上開各情，依刑法第57條各款之一切情狀，包括審酌被告犯罪情節、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節，並於法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輕重失衡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違法或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4792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事實及理由
壹、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害人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係民國112 年3 月生，為未滿12歲之兒童，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是就本判決中被害人姓名之記載，均予以隱匿之。又被告徐○○、證人吳○○分別為被害人之父母，如揭露其等姓名及人別身分資料，將足致他人識別被害人之身分，因此，對本判決與附件即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其等之姓名亦皆依法予以遮隱。次查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84 條之1 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外，餘均引用附件之記載：
一、犯罪事實欄一第15行所載之「朝各方位猛力搖晃」，應補充為「朝各方位猛力搖晃，並曾因而撞擊床頭櫃」；第20至21行所載之「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則應補充為「右下腹股溝瘀青、右下骨盆皮下血腫之傷害」。　
二、補充「被告徐○○於113 年5 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參本院卷附當日各該筆錄）」為證據。
參、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關於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被害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 款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要無疑義。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查被告行為時，係年滿18歲之成年人，其明知被害人係未滿12歲之兒童，仍故意對之為本件犯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且屬於對現為直系血親家庭成員之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刑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被告所為本件犯行，係出於同一傷害犯意，且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所侵害者係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係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而被告係成年人，其故意對尚屬兒童之被害人犯傷害罪，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妻即證人吳○○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 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 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 名幼子之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 月仍屬嬰兒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被害人造成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肆、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之2 及第454 條所製作之簡化判決，依法僅需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
　　，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得引用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 條（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兒童徐○○(民國112年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父，與兒童徐○○之母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涉犯傷害等罪嫌部分，另為不起訴處分)於案發時共同居住於新北市○○區居處(完整地址詳卷，下稱本案居處)。兒童徐○○之飲食及生活起居等照護情形，自其出生後1月，白天由徐○○、吳○○共同負責，晚間自19時徐○○外出上班時起，由吳○○接手，待徐○○於隔日凌晨約1、2 時下班返家後，再輪由徐○○照護兒童徐○○。徐○○自112年5月5日7時許往前回溯約1週內至同年5月5日7時止之期間內，凌晨下班返家後，迭因工作、照護兒童徐○○等事而感疲累、煩躁，復因兒童徐○○哭鬧而情緒失控，明知兒童徐○○時未滿2月之歲齡，身體各部位未發育完全，各器官、組織之支持、防衛功能極其脆弱，仍基於傷害之犯意，多次在本案居處其房間內，徒手抓取兒童徐○○之身體，朝各方位猛力搖晃，致兒童徐○○因不堪此外力搖晃之衝擊，而受有兩側枕葉及額葉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兩側額葉陳舊性出血、左側頂葉陳舊性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小腦硬腦膜下出血、右側額葉合併皮下血腫、左側頂骨及顳骨骨折合併皮下血腫、雙側枕葉腦白質損傷、左下肢脛骨骨幹骨折、左側脛骨遠端骨骨 骨折、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嗣兒童徐○○於同年5月5日7時許出現食慾不振、哭鬧、陰囊血腫等現象，徐○○、吳○○旋將其送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下稱臺北馬偕紀念醫院)急救，經該院進行腦部、腹部超音波、腦部電腦斷層、核磁共振等檢查，發現兒童徐○○受有上開傷害及癲癇重積等併發症，並於兒科、眼科、骨科等醫師會診後，通報主管機關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兒童徐○○於上開期間受徐○○、吳○○照護，並於112年5月5日7時許出現前揭身體不適症狀而送醫急救之事實。



		3

		兒童徐○○於臺北馬偕醫院(含附設之馬偕兒童醫院)之病歷資料(含急診病歷、檢傷單、醫囑單、護理紀錄、小兒腦部超音波檢查報告、兒科腹部超音波檢查報告、腦波檢查報告、抽血檢查報告單、會診報告單、門診紀錄單、出院病歷摘要單)、馬偕兒童醫院112年5月6日、5月15日、5月22日診斷證明書、兒童徐○○之外傷照片、馬偕醫院112年10月20日馬院醫兒字第1120006555號函、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傷勢研判報告

		兒童徐○○因被告本件犯行，而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4

		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調查評估表

		全部犯罪事實。



		5

		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2月27日新北警鑑字第1122492784號函、本署113年1月3日新北檢偵盛112偵47922字第1129164994號、第1129164996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1月25日新北警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

		被告原同意接受測謊鑑定，惟未按指定期日到場接受測謊鑑定，後並改稱不願接受測謊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本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關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應視為數舉動之接續施行，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經查，被告為成年人，兒童徐○○為未滿12歲之兒童，各有其等年籍資料在卷可憑，是被告本件犯行，係故意對兒童犯罪，請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復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本件犯行縱欠理性思量而應予非難，惟由其實施之手段、態樣，及實施之期間非長等情以觀，尚難認已至違反人道之程度，且就被告係因不堪長時工作、兒童照護等負荷，致情緒失控，及尚知將兒童徐○○送醫急救等節，綜合審量，被告並無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兒童徐○○身心健全發育之意，實非全然無據。佐之，現無積極證據足認兒童徐○○上開傷勢已至毀敗、嚴重減損或重大不治、難治之程度，自難逕繩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未成年人身健全發育罪、重傷罪，一併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言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58頁），則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就本案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駁回
　㈠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另敘明被告上開犯行，雖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其犯行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判處有期徒刑2年。經核原審之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倘被告入監則家庭無人照顧，被告是一時經濟壓力過大，誤觸法律之規定，事後也有盡力對未成年子女照料，並獲得家人諒解；另外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後也有打算讓未成年子女回到家中讓被告及配偶重新照顧，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㈢惟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與被害人和解、調解或賠償之情形？)我有處理，與孩子面會時，每次我面對孩子我不是不願意陪孩子，我其實是沒辦法面對自己與孩子，因為我內心很自責，故在面會時孩子可能怕生，會哭鬧，我也就不勉強要抱孩子或是靠近孩子，故只能選擇在一旁看他，常常我也會問岳母孩子有沒有缺什麼或是需要什麼，或是在醫療上面、復健上面有沒有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且被告之配偶即被害人母親亦表示：事發後，被告也很難過及擔憂，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重擔，其本人收入較不穩定，沒有後援可協助照顧，且被害人回診被告都有積極參與陪同，在一旁保護也有努力拉近距離，更希望被害人可以早日返家一同生活等語，有被告配偶之陳情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頁)，其辯護人亦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及被告配偶之陳情書，欲證明主管機關終止親子課程之安排係因諮詢師評估個案之建議，且主管機關已有安排於民國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的可能。
　⒉然經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被害人之訪視報告，經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函覆以下內容，有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0月28日新北嘉防護字第1133395066號函及檢附各案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21頁）：
　⑴被害人於112年5月5日因陰囊腫大發黑送臺北馬偕醫院急診，經診療發現有癲癇之狀，電腦斷層報告顯示被害人頭部有實質血腫、陰囊血腫及視網膜出血，疑似受虐性腦傷後，於112年5月6日通報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12年5月12日轉介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接手本案後續事宜，並自112年5月15日11時起緊急保護安置被害人。
　⑵被害人受照顧及就醫情況
　①被害人安置於醫院時，其外祖母前往探視，並表達有照顧被害人之意願，於112年6月會議通過轉為親屬安置，由被害人外祖母擔任主要照顧者，被害人外祖母均配合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相關醫療及會面探視，被害人在長期復健的情況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被害人已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符合肌肉力量功能不足輕度身障資格。被害人外祖母及阿姨們都能協助幫忙照顧被害人，也因外祖母家庭成員較多，被害人接觸的人事物較多，已較少哭鬧不安，會主動探索其他事物。
　②被害人先於臺北馬偕醫院就診，於112年7月起轉至臺大兒童醫院就診，分別於112年7月20日就診神經外科、同年7月28日眼科、同年8月1日超音波檢查、同年8月17日復健科、同年8月31日小兒外科、同年9月21日眼科及骨科、同年9月27日腦波檢查、同年10月12日復健及神經外科、同年11月6日至8日睪丸歸位手術、同年11月11日小兒外科、113年1月4日神經外科、同年3月28日神經外科、同年5月13日小兒外科、同年5月28日腦波檢查、同年6月20日神經外科、同年6月27日骨科、同年7月9日耳鼻喉科、同年9月5日神經外科、同年9月9日聽力測驗、同年9月13日耳鼻喉科，後續持續追蹤治療，被害人目前經腦波檢測，腦波狀況較為穩定，另被害人有斜視的情況，於113年11月安排眼科就診。另被害人於112年8月17日臺大復健科就診後，被害人外祖母與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商討、得同意後，被害人就近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就診，復健科醫師評估被害人有大量復健需求，安排每周2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滿1歲後增加每周1次的語言治療，另外祖母觀察被害人左側肌肉張力等較不足，故增加每周1次的中醫針灸，以增加被害人左側手腳的活動力。
　⑶被告及其配偶(即被害人父、母親)探望互動
　①112年會面探視，因親屬安置於外祖母家，且被告及其配偶均表達欲關心被害人的就醫、生活狀況，故同意被告及其配偶可與被害人外祖母、阿姨電話聯繫、視訊了解被害人受照顧狀況，外祖母也會拍攝被害人照片供其等觀看。而為增加家人的相處、互動，故1次安排於外祖母家中2小時會面，1次則在平日晚間社福中心會面1小時，被告配偶即被害人母親會主動靠近被害人，與被害人說話、餵奶、換尿布，也會等被害人較熟悉互動後，抱起被害人，而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幼兒，對於環境、照顧者的變化會有所擔憂而哭鬧不止，且對於女性照顧者的偏好度較高，被告有菸癮，身上多有菸味，故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逐漸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而是在旁看著家人與被害人互動，偶爾安撫被害人哥哥的情緒。
　②113年會面探視，考量被告配偶為被害人母親，其與外祖母等親屬關係尚可，且願意配合會面探視之規定，故於113年過年年初二及113年6月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同意被告及其配偶能在不受監督下進行會面，但被害人舅舅的婚禮因被告及其配偶擔憂會遭家人責難，故僅由被害人母親帶被害人哥哥出席，被告未前往。113年起每月安排1次會面，被告及其配偶多會準時前往，會面時，被告也與112年會面狀況較為一致，偶爾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被害人外祖母主動將被害人抱起放於被告旁邊，被告才會與被害人有所互動，若被告要抱著被害人則多半僅能於被害人身後抱起，因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在互動上較無明顯改變。被告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僅陪同1次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復健課程。
　⑷被告與被害人親職互動
　①被告在原審判決後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也表達被告坦承犯案後，被告配偶對被告態度也有所改變，然因判決需入監服刑2年，被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因角色及權責無法協助被告減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等，將其報告提供法院，故被告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
　②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安排被告親職課程，透過諮商師的協助，讓被告能夠與被害人增加互動，並提升被告的育兒知能，被害人為高敏感的孩子，對於轉換環境、照顧者時會有哭鬧的情況，於113年7月18日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陪同於遊戲室內，被害人見到被告便迴避，被告也較無意願主動靠近，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被告照做但被害人仍迴避，被告便會停止，被告向諮商師表述若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大哭，諮商師則與被告表達增加與被害人的互動、接觸才會讓被害人認識被告，進而熟悉，但被告仍認為自己的靠近會導致被害人的哭泣，故選擇與被害人保持距離。於113年8月1日被害人主動靠近諮商師，對於被告則選擇遠離，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告表示被害人會哭泣故拒絕靠近，諮商師表達被害人的年齡哭泣是正常，但需要被安撫或轉移注意力，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仍無意願，表示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諮商師表示安撫被害人的情緒並非與疲憊有關，被告便表達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因課程並非評估被告是否適任，而是協助增加被告與被害人間的互動，後續即使諮商師鼓勵被告與被害人互動，但被告配合意願仍不高，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諮商師討論因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故評估終止課程。　　　　　　
　⑸評估及建議
　　本案評估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虐性腦傷，透過親職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安排，觀察被告與被害人哥哥的親子互動能力頗佳，然在面對被害人的哭泣較無力因應，在學習嬰幼兒情緒安撫等較不具主動性及積極度，後續仍需持續提升被告親職功能。　
　⒊依上開個案摘要表可知：
　⑴被害人在被告及其配偶照顧期間造成的虐性腦傷，小小年紀、小小身軀需頻繁前往醫院接受診療及復健(包含每周數次的職能及物理治療、語言治療及針灸)，忍受原本不需接受的痛苦，其主要照顧者即外祖母亦需面對照顧被害人的壓力及辛苦，而被害人雖在長期復健下，於1歲6個月大時能自行行走，但口語發展仍偏慢，且已因肌肉力量功能（上肢）輕度障礙，對於被害人造成的影響甚深。
　⑵在112年5月15日緊急保護安置至個案摘要日期之113年10月18日為止，於112年間被告與被害人會面時，被告若抱起或靠近被害人時，被害人便會開始大哭，對被告的靠近感到抗拒，被告也多半不主動靠近被害人，於113年間被告也多與112年會面狀況一致，被告不會主動與被害人有所互動，且被害人對於被告的擁抱感到抗拒便會不斷掙扎，互動上無明顯改變，被告也因工作及勞動役的執行，甚少陪同被害人復健課程。
　⑶在原審判決後，被告才主動致電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及擔心其配偶及被害人哥哥的經濟、生活等，希望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可協助減輕刑期，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雖無法協助減輕其刑，但可透過媒合諮商、親子互動等課程觀察及協助被告與被害人的互動、關係修復，將其報告提供法院，被告始表達有意接受親職課程安排，但在課程中，經諮商師鼓勵被告主動靠近被害人，被告表示因過於主動會讓被害人會哭泣，經諮商師多次表達主動互動，進而熟悉，但被告仍選擇遠離、拒絕靠近，甚至表達被害人復健課程結束會疲憊，不應安排被害人此時前往，及課程的安排讓被告感到被羞辱，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諮商師討論後雖終止親子課程，然原因在於被告尚未預備進行與被害人間的親子互動學習，且被告認為1小時的互動課程無法改變什麼，顯見被告對於親子關係的建立態度消極、怠惰，甚至抗拒。
　⒋至於辯護人提出被告與社工之對話紀錄中雖提及「預計在114年的2月17日正式結束安置」，然上開對話並無標註確切的日期，無從判斷上開對話紀錄是否是在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前揭個案摘要表之後，且該對話紀錄內亦載明要「執行結束這個部分，是要讓開會的委員們了解我們朝返家的部分進行，還有了解媽媽跟爸爸有無學習如何同時照顧手足，及評估照顧的能力」，此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0頁)，顯見主管機關雖期望被害人得以結束安置返家，惟仍需評估被告及其配偶是否有學習同時照顧手足及育兒照顧能力，始有讓被害人返家之可能，並非主管機關已安排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而評估讓未年子女返家。　
　⒌再者，原審已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配偶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名幼子之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月仍屬嬰兒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被害人造成原判決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就被告所犯之罪量刑時，已審酌上開各情，依刑法第57條各款之一切情狀，包括審酌被告犯罪情節、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節，並於法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輕重失衡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違法或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4792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事實及理由
壹、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害人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係民國112 年3 月生，為未滿12歲之兒童，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是就本判決中被害人姓名之記載，均予以隱匿之。又被告徐○○、證人吳○○分別為被害人之父母，如揭露其等姓名及人別身分資料，將足致他人識別被害人之身分，因此，對本判決與附件即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其等之姓名亦皆依法予以遮隱。次查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84 條之1 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外，餘均引用附件之記載：
一、犯罪事實欄一第15行所載之「朝各方位猛力搖晃」，應補充為「朝各方位猛力搖晃，並曾因而撞擊床頭櫃」；第20至21行所載之「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則應補充為「右下腹股溝瘀青、右下骨盆皮下血腫之傷害」。　
二、補充「被告徐○○於113 年5 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參本院卷附當日各該筆錄）」為證據。
參、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關於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被害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 款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要無疑義。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查被告行為時，係年滿18歲之成年人，其明知被害人係未滿12歲之兒童，仍故意對之為本件犯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且屬於對現為直系血親家庭成員之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刑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被告所為本件犯行，係出於同一傷害犯意，且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所侵害者係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係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而被告係成年人，其故意對尚屬兒童之被害人犯傷害罪，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父，彼此為血緣上最為接近之親密親屬，案發期間與其妻即證人吳○○輪流照顧包含被害人在內之2 名幼子，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自述需日夜從事2 份工作，方足獲取維持家庭開銷之收入，雖可窺知其承受精神、體力上壓力之沉重，然此等在臺灣社會中年輕夫妻共同撫育幼子之情形，並非罕見，縱有身心俱疲且承受前述生活壓力，仍應尋求適當之途徑抒解或休息，對於2 名幼子之起居照料，更應與配偶充分溝通而合理調整照顧之時間、方式，惟其未能妥適處理或排解壓力，面對未滿2 月仍屬嬰兒階段之被害人，因飢餓、排便、身體不適等可察知並排除或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短暫或長期哭鬧，不思耐心撫慰或照料，竟以抓取被害人身體猛力搖晃之方式粗暴應對，對年幼稚嫩之被害人造成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身體各部位出血、血腫、骨折等傷勢，甚為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實況，以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勉可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肆、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之2 及第454 條所製作之簡化判決，依法僅需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
　　，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得引用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 條（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7922號
　　被　　　告　徐○○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兒童徐○○(民國112年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父，與兒童徐○○之母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涉犯傷害等罪嫌部分，另為不起訴處分)於案發時共同居住於新北市○○區居處(完整地址詳卷，下稱本案居處)。兒童徐○○之飲食及生活起居等照護情形，自其出生後1月，白天由徐○○、吳○○共同負責，晚間自19時徐○○外出上班時起，由吳○○接手，待徐○○於隔日凌晨約1、2 時下班返家後，再輪由徐○○照護兒童徐○○。徐○○自112年5月5日7時許往前回溯約1週內至同年5月5日7時止之期間內，凌晨下班返家後，迭因工作、照護兒童徐○○等事而感疲累、煩躁，復因兒童徐○○哭鬧而情緒失控，明知兒童徐○○時未滿2月之歲齡，身體各部位未發育完全，各器官、組織之支持、防衛功能極其脆弱，仍基於傷害之犯意，多次在本案居處其房間內，徒手抓取兒童徐○○之身體，朝各方位猛力搖晃，致兒童徐○○因不堪此外力搖晃之衝擊，而受有兩側枕葉及額葉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兩側額葉陳舊性出血、左側頂葉陳舊性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小腦硬腦膜下出血、右側額葉合併皮下血腫、左側頂骨及顳骨骨折合併皮下血腫、雙側枕葉腦白質損傷、左下肢脛骨骨幹骨折、左側脛骨遠端骨骨 骨折、右下腹股溝瘀青之傷害。嗣兒童徐○○於同年5月5日7時許出現食慾不振、哭鬧、陰囊血腫等現象，徐○○、吳○○旋將其送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下稱臺北馬偕紀念醫院)急救，經該院進行腦部、腹部超音波、腦部電腦斷層、核磁共振等檢查，發現兒童徐○○受有上開傷害及癲癇重積等併發症，並於兒科、眼科、骨科等醫師會診後，通報主管機關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兒童徐○○於上開期間受徐○○、吳○○照護，並於112年5月5日7時許出現前揭身體不適症狀而送醫急救之事實。 3 兒童徐○○於臺北馬偕醫院(含附設之馬偕兒童醫院)之病歷資料(含急診病歷、檢傷單、醫囑單、護理紀錄、小兒腦部超音波檢查報告、兒科腹部超音波檢查報告、腦波檢查報告、抽血檢查報告單、會診報告單、門診紀錄單、出院病歷摘要單)、馬偕兒童醫院112年5月6日、5月15日、5月22日診斷證明書、兒童徐○○之外傷照片、馬偕醫院112年10月20日馬院醫兒字第1120006555號函、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傷勢研判報告 兒童徐○○因被告本件犯行，而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4 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調查評估表 全部犯罪事實。 5 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2月27日新北警鑑字第1122492784號函、本署113年1月3日新北檢偵盛112偵47922字第1129164994號、第1129164996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1月25日新北警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 被告原同意接受測謊鑑定，惟未按指定期日到場接受測謊鑑定，後並改稱不願接受測謊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本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關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應視為數舉動之接續施行，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經查，被告為成年人，兒童徐○○為未滿12歲之兒童，各有其等年籍資料在卷可憑，是被告本件犯行，係故意對兒童犯罪，請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復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本件犯行縱欠理性思量而應予非難，惟由其實施之手段、態樣，及實施之期間非長等情以觀，尚難認已至違反人道之程度，且就被告係因不堪長時工作、兒童照護等負荷，致情緒失控，及尚知將兒童徐○○送醫急救等節，綜合審量，被告並無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兒童徐○○身心健全發育之意，實非全然無據。佐之，現無積極證據足認兒童徐○○上開傷勢已至毀敗、嚴重減損或重大不治、難治之程度，自難逕繩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未成年人身健全發育罪、重傷罪，一併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